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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若干规定

（员怨怨怨年远月员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摇根据《四川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司法案
件监督条例》有关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

会）以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形式对司法案件进行的监督，适用本
规定。
第三条摇人大常委会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日常工作的办理，

由《四川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司法案件监督条例》第
三条第二、三、四款规定的机构负责。
第四条摇人大常委会在实施司法案件监督工作中，对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重大、典型司法案件，可以决定发出司法案件法律监督
书：
（一）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严重错误，拒不纠正或不
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的；
（二）严重干扰、阻碍司法案件监督工作，袒护、包庇执法违法
人员的；
（三）滥用司法职权，严重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的；
（四）打击报复申诉、控告、检举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情节
严重的；
上述情形以外的重大、典型司法案件，必要时，人大常委会也

可发出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
第五条摇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根据本规定向本级人

大常委会书面提议发出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由人大常委会主任

员



会议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缘人以上联名、

县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猿人以上联名，可根据本规定向本级人
大常委会书面提议发出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由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决定是否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人大常委会发出的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应向上一级人大常

委会备案。
第六条摇人大常委会发出的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应当载明

以下主要事项：
（一）发出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的人大常委会的名称、文书编
号；
（二）接受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的司法机关的名称；
（三）监督的事由和具体监督意见；
（四）接受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的司法机关向人人常委会报
告执行情况和结果的限期；
（五）其他应当载明的事项。
第七条摇接受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的司法机关，应当在司法

案件法律监督书规定的限期内将执行情况和结果书面报告本级人
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应及时回复有关司法机
关。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负责日常工作的机构，对有关司法机

关执行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的情况，可以听取汇报或根据具体情
况开展调查，进行跟踪监督。
第八条摇人大常委会对有关司法机关提出异议的并经审议认

为确属不当的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上级人大常委会可以组织调查，复核事实，并有权撤销
下一级人大常委会发出的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
（二）本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变更或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发出
的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
人大常委会有关变更、撤销的决定，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送原

接受司法案件法律监督书的司法机关，并向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备
案。
第九条摇省人大常委会地区工作委员会以司法案件法律监督

书形式对司法案件进行的监督，参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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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摇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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